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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性临床医疗保密承诺
项目名称：
主要研究者：                   研究科室：
拟定的研究团队人员姓名：
本研究承认并尊重所有患者或研究参与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享有的隐私权，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和医疗行业通常惯例,对患者或试验参与者的任何个人信息进行保密。
对于本研究可能获取的个人信息，仅限于用于本次研究的以下用途：（１）XX项目生物学检测及检测值参考；（2）统计与分析（4）········  （请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撰写）。 
研究团队承诺：不会把可能获取的任何个人信息提供给其它机构或个人；受试者或试验参与者的医疗记录（包括研究病历及理化检查报告等）将按规定保存在医院。研究结束后对研究成果的发表不会披露受试者或试验参与者的个人身份。上级卫生/药品/科研管理部门、医院伦理委员会、研究者和申办者代表将被允许查阅受试者或试验参与者的相关医疗记录等信息，以便核查临床研究的程序和/或数据。承诺遵守国家的法规政策，严格执行医院信息网络安全管理规定，不能为不正当的商业目的统计医师个人和临床科室有关药品、医用耗材等用量信息。研究团队已被告知，如果违背承诺，将承担由此导致的法律责任和责任追究。
                 主要研究者及拟定的研究团队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